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98年 05月 2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 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德倫

四、 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：有關申請合併「公有裡地」得否依「臺北縣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

證明書核發基準」第11點規定辦理。

說明：依臺北縣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第 8 點規定

（略以）：「…裡地係指未鄰接建築線且超過本規則第三條

規定最小深度範圍之土地。」；同基準第11點規定：「私有

土地為畸零地與公有土地合併使用達規定最小深度，所餘

公有土地非合併使用無法建築，或『公有裡地』與相鄰私有

土地合併得建築使用者，得發給本證明書，但應在證明書

中註明合併理由，並於附圖中另以不同圖例表示。」

決議：有關「裡地」之定義及「公有裡地」核發基準業於「臺北縣公有畸

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」既有明定，得依上開規定辦

理；惟應在證明書中註明合併理由，並於附圖中另以不同

圖例表示。


